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熔盐储热耦合煤电机组调频调峰及安全供热供汽技术改造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NZB2026-01-3-274)

项目所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
项目类别：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1. 招标条件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熔盐储热耦合煤电机组调频调峰及安全供热供汽技术改造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机关批准，项目资金为企业自筹,招标人为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本工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金山热电#1、#2、#3、#4汽轮机均为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生产，#1、2机型号为CZK300-16.7/0.4/538/538亚临界单轴、双缸（高中压缸合缸）双排汽、一次中间再热、直接空冷型式，回热级数为三高、三低、一除氧。#3、#4汽轮机型号CJK660/571.1-28/0.4/600/620型，型式为超超临界、一次中间再热、单轴、三缸两排汽、间接空冷、抽汽凝汽式汽轮机，额定功率为660MW，最大连续出力(T-MCR)705.1MW。汽轮机高、中压采用分缸结构，一个单流高压缸，一个单流中压缸和一个双分流低压缸。高压22个压力级；中压10个压力级；低压双分流2×5个压力级，总结构级数42级。高压反动式，中低压冲动式。
一期工程#1、#2机组已分别于2017年、2020年完成了高背压供热技术改造和乏汽余热利用升级改造，目前供热能力约为801.6MWt，供热面积可达1670万m2，同时向金山工业园区外供工业蒸汽80t/h。二期工程#3、#4机组采用乏汽余热利用方案后供热能力可达1402MWt，供热面积可达3000万m2。
随着金桥经济开发区内多晶硅项目的扩建，开发区内对工业用汽量的需求越来越大，鑫环硅能项目现阶段工业用汽参数为2.3MPa，380℃（机组侧），工业用汽流量为320t/h。目前附近现有汽源金桥热电厂不能满足工业用汽的要求，需增加新的汽源。同时，金山工业园区工业供汽参数为1.5MPa，300℃，80t/h（机组侧）。金山热电厂拟采取一期、二期4台机组联合供汽改造，共同承担合计400t/h的工业用汽。
本项目为火电项目调峰储能改造工程，储热容量120MWht，通过60MW电熔盐加热，配2.5MPa、380℃、80t/h蒸汽发生系统用于输出供热，顶峰小时2h可调，对项目热电解耦，实现调频、调峰、安全供热的整体解决方案。（具体详见技术规范书）。
本项目熔盐换热站区域拟建设场地位于施工时期临时办公楼以南、人工湖以北的地块，用地面积（不包括道路、新建管架）约为2690㎡。换热站东、西两侧利用现有道路，南、北两侧现有道路改建，形成环路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需求。
新建熔盐换热站1座，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层建筑。高低温熔盐储罐及围堰紧邻熔盐换热站东西两侧建设。
熔盐系统给水取自主机除氧器给水，熔盐系统蒸汽并入全厂工业供汽系统。熔盐加热系统采用电加热，电源分别由#3、#4机组10kV 厂用段供电，利用现有#3、#4机组10kV厂用电备用柜作为熔盐电源馈出柜。熔盐换热站内10kV段均采用单母线接线，每段母线接入15MW熔盐电加热器。
2.2 计划工期
本项目工期180天，项目计划开工时间为2026年3月（具体开工时间以招标人通知为准），具体要求详见技术规范书，投标人应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工作任务。
2.3 招标范围：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熔盐储热耦合煤电机组调频调峰及安全供热供汽技术改造项目范围内所有设备、材料的安装，单体调试、配合系统调试（有特别说明的除外）、特种设备报检（包括备案告知、检验、验收、注册登记、取证等）、仪表校验、安全评估报告，包括熔盐储热项目场地内全部设备、管道移建，新建项目基础、房屋、围堰、地坪的建造，室内外地下设施、道路的建造，至主机厂房可能涉及到的管架支柱、构筑物墙体的建造、更改及加固等；包含熔盐储热项目的全部工艺、建构筑物、电气（含火灾报警系统）、仪控、给排水（含消防水系统）、油漆保温、装饰装修、暖通、照明、监控等全套安装及部分材料设备供货、安装、设备单体调试等。
施工范围至少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详见附件1技术规范书的附录2工程量清单和附件2初步设计文件）系统及设备：
2.3.1 储热系统：所有建构筑物（包括室内外电缆沟、设备基础）、高温储罐地下桩基、低温储罐地下桩基、高低温熔盐罐下筏板基础级与其连接环墙、熔盐泵、熔盐电加热器及相关管道、阀门、附件等；
2.3.2 换热系统：熔盐换热站、预热器、蒸发器、过热器及相关管道、阀门、仪表等；
2.3.3 蒸汽系统：工业供汽系统等；
2.3.4 供水系统：升压泵、相关管道、阀门、仪表等；
2.3.5 电气系统：变压器、调功柜、0.4kV低压配电柜、相关开关设备、照明、检修及小动力设施、防雷及接地系统、消防报警系统、电缆及电缆桥架和电缆封堵、10kV开关柜、电缆敷设、监控门禁系统等；
2.3.6 控制系统：DCS系统、盘柜、线缆等；
2.3.7 平台、扶梯：项目范围内的相关设备设置必要的平台、扶梯；
2.3.8 保温、油漆、防火涂料；
2.3.9 消防系统：消防管线、灭火器、消防沙箱、高温防护服、消防工器具等。
2.3.10 火灾报警系统：烟感报警器、火灾报警电话；
2.3.11 给排水系统：熔盐储热换热站区域室内外雨水管道、室内外雨水管道、雨水污水井、井盖；
2.3.12 氮气供给系统：制氮系统、氮气加热系统、氮气供应管道；
2.3.13暖通系统：熔盐换热站区域内的所有采暖、空调、通风系统。
本施工项目采用固定总价承包，不接受调整。
3. 投标人资格要求3.1 通用资格条件
3.1.1 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3.1.2 投标人财务、信誉等方面应具备下列条件：
（1）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进入破产程序；
（2）没有处于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或内蒙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内单位相关文件确认的禁止投标的范围和处罚期间内；
（3）在信用中国网站近三年没有串通投标或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处罚记录，没有经鉴定部门认定的因其施工引起的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或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
（4）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者经营异常名录；
（5）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2 专用资格条件
3.2.1 业绩要求：投标人至少提供1个（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火电机组熔盐储热改造施工总承包业绩或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新建火电机组主体工程施工（同时包括建筑和安装施工）总承包业绩，投标人须提供能证明本次招标业绩要求的合同扫描件,合同扫描件须至少包含合同买卖双方盖章页、合同签订时间和体现上述业绩要求的合同关键页，每个业绩至少提供一张结算增值税发票或阶段性收付款发票（事业单位项目可提供拨款凭证），未按要求提供视为无效业绩。
3.2.2 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和有效的国家行政主管机构版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压力管道（GCD）安装资质，须提供资质证书扫描件，否则视同无效资质。
3.2.3项目经理要求：
（1）本工程拟派项目经理须取得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专业：建筑工程或机电工程），一级建造师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
（2）项目经理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同时提供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以上的社保证明材料。
（3）项目经理（2020年1月1日起，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至少具有1项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火电机组熔盐储热改造施工总承包业绩或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新建火电机组主体工程施工（同时包括建筑和安装施工）总承包业绩，投标人提供能证明项目经理业绩的合同（至少包含封面、首页、签字页和能证明上述合同内容、范围的参数页等材料扫描件，若业绩合同中未明确项目经理姓名，需提供任命文件或中标通知书中明确为项目经理的扫描件，否则为无效业绩）。
（4）拟派为本工程(投标文件中指定)的项目经理现阶段不得有任何在建工程或承诺在开工前从在建工程中撤出并履行完相关手续(须附承诺书)。
3.3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 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6年1月19日9:00起至2026年1月26日23:59止。
获取方式：
【电子招标】
4.1 下载安装投标管家：投标人在华能集团电子商务平台首页（https://ec.chng.com.cn）“服务中心-->下载专区”下载并安装投标管家。
4.2 购买：在招标文件发售期内线上购买招标文件。登录投标管家，选择参与的项目购买文件。
4.3 联系人：投标人在购买招标文件页面务必填写本次投标的业务联系人，在发标、澄清、评标期间等环节的通知，将以短信形式发送到该联系人手机上。
4.4 下载：招标文件费用支付成功后，点击“招标文件-->文件下载”，在点击确认下载后便可获得招标文件。
4.5 客服电话400-010-1086。
4.6 招标文件费：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0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2月10日9时00分。
5.2 递交方式：通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chng.com.cn)智能招评标系统投标管家递交文件。
6. 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6年2月10日9时00分。
开标地点：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chng.com.cn）。到开标时间后，在华能集团电子商务平台上集中解密。递交过程记录在案，以存档备查。
7. 其他
7.1 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chng.com.cn)发布。
7.2注册、登录(适用于电子招标)
7.2.1. 本项目采用线上招标，投标人须访问华能集团电子商务平台完成注册、交费、下载文件等有关操作，采用以下2种方式登陆：
（1）使用“中招互连”手机APP扫描投标管家的二维码登录；
（2）直接通过用户名、密码登录。
7.3 CA证书办理及驱动下载(适用于电子招标)
CA证书用于确保招标投标过程文件合法性及投标文件保密性。没有办理 CA证书，将无法加解密投标文件，也无法参加网上开标。
投标单位须凭“中招互连”APP办理CA证书相关事宜。如未安装“中招互连”APP，请在华能集团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中心-->下载专区”，先下载并安装投标管家；安装完毕后打开投标管家，在页面右下角点击立即开通。使用手机扫码下载、注册“中招互连”APP，并自助办理CA证书。根据提示即可在线办理相关事宜。扫码签章、扫码加密等所有流程全部使用中招互连APP操作。如有问题，请联系客服电话：4006664230。
7.4 投标文件的递交注意事项
7.4.1.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将予以拒收。
7.4.2.投标人请于递交截止时间前登录投标管家，进入投标文件递交页面进行相关操作。投标人的电脑和网络环境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自行准备。
7.4.3.投标文件递交（提交）的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电子投标文件逾期上传或者未成功上传指定信息平台，招标人不予受理。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不对投标人上传投标文件失败负责。
温馨提示：为避免大量投标人同一时间内上传投标文件造成系统拥堵，保证投标文件成功上传指定信息平台，建议投标人至少提前2天开始上传，确保上传成功。
8. 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华能招标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与法律合规部：400-010-1086转8407。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金山开发区
技术联系人：张先生（18100472057）
商务联系人：郭先生（15304719098）
电子邮件：jszhanghe@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华能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七北路10号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400-010-1086 转 8323
电 子 邮 件：zhp_zhang@chng.com.cn

